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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65         证券简称：首航节能          公告编号：2017-036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签署关于共同推进光热发电业务

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首航节能”

或“乙方”）与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核能源”或“甲方”）于近

日签订《关于共同推进光热发电业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次签署的《关于共同推进光热发电业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

《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属于双方合作推进光热发电业务战略性框架约定，合作

事项尚待进一步确定公司注册资本、确定各方现金出资额、确定公司章程、确定

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构成、确定和完善公司经营范围等一系列事宜，经确定后需

另行签署相关补充协议或正式的合资协议。 

2、该《战略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3、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双方合作的战略性文件，目前尚未涉及具体

的交易金额等细节，因此本协议目前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待后期双方根据本《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进一步签订涉及金额与具体条款的

相关协议后，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 

二、《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概述 

太阳能光热发电行业是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战略”的重要支撑，是国家“一

带一路”战略中能源技术和能源工程输出的重要保障，是国内“供给侧改革”中

解决钢材、铝材、玻璃、火电等过剩产能的重要推手。随着国内外光热发电成本

的快速下降，未来光热发电市场空间巨大。根据 IEA（国际能源署）预测，到 2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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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球光热发电装机可实现 982GW 的在运行规模，其中中国有望达到 118GW

装机。目前国家《能源“十三五”科技规划》已经下发，第一批光热发电示范项

目已经启动及对应光热电价 1.15 元/度已经出台。 

中核能源依托中国核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备丰富的电站运行经验、优秀

的管理和社会资源协调能力、充足的资金、良好的海内外市场客户资源；首航节

能在青海、甘肃、内蒙、张家口等地已经累计签署超过 2GW的太阳能热发电项目

资源，目前已建成国内第一座全天候昼夜发电的熔盐塔式光热电站，并在推进国

内首座 100MW级熔盐塔式光热电站，是国内领先的光热电站装备制造方、EPC总

承包方。 

    为推动合作双方在国内外太阳能光热发电领域的突破和快速发展，树立业内

的领军地位，甲乙双方本着共谋发展、深化合作的原则，签订本战略框架协议。 

三、合作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顾颖宾； 

3、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4、住    所：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6号 2号楼 4楼； 

5、经营范围：核电项目前期开发；核电运行安全技术研究及相关技术服务

与咨询业务；核电项目配套设施的投资与运行管理；电力销售及输配电项目的投

资与管理；风电、光电、抽水蓄能清洁能源项目投资开发与运行管理。 

四、《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1、按照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思路，双方合资成立公司，公司名称待定，注册

资本待定，双方以现金出资，甲方持股 51%，乙方持股 49%。 

2、合资公司经营范围：太阳能热发电电站项目的投资和开发。 

    3、双方商定，合资公司初期的项目投资和开发可以从首航节能目前储备的

2GW项目资源中选取，开发所需资金由合资公司负责融资，具体方式由双方协商。 

4、双方商定，在确保甲方控股地位并实现财务并表前提下，合资公司可引

入第三方投资者，甲乙双方可等比例或协商出让所持的部分股权。 

http://www.tianyancha.com/human/3006696271-c3006696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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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合资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设置董事会和监事会。

董事会和监事会的具体人员构成由甲乙双方在合资公司的章程中另行确定。 

    6、合资公司经营过程中充分利用双方的优势，甲方主要侧重于项目开发、

工程管理、电站投资和运营；乙方主要侧重于技术研发、系统集成技术研究、装

备制造、工程实施及光热电站专业运维人员培训。双方共同推进国内外的光热发

电业务发展。 

    7、双方承诺，一旦合资公司完成变更，该公司将作为今后双方在光热电站

投资与运营方面的主要平台，共同将其做大做强。 

五、《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对公司的影响 

目前，中国光热发电行业处于产业的启动期，随着国内光热发电第一批示范

项目标杆电价及第一批 20个累计 1.35GW的示范项目清单的出台，中国的光热发

电行业有望进入快速发展通道。光热发电有望通过第一批示范项目标杆电价的出

台推动行业的快速发展。而行业的启动也对公司未来的经营布局、市场开拓带来

挑战和机遇，光热发电行业是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的行业，通过该《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有望给公司带来如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1、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为公司与中核能源正式成立合资公司

推动双方光热发电业务发展奠定了基础。双方将尽快成立筹备组在符合国家相关

法律的前提下推动合资协议的签订、经营班子的组建、经营业务的开展以及国内

外光热发电相关业务多种形式的合作。 

2、这是首航节能再一次尝试推进混合所有制公司的构建，有望为公司后续

在其它业务领域推进相关合作提供借鉴。通过与中核能源的合作，首航节能可以

充分结合中核能源广泛的海内外客户资源、资金优势等来推动公司光热发电业务

的快速发展。 

3、国外光热发电业务发展空间巨大，在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基础上

成立合资公司后，双方将充分利用各自的海内外资源、充分利用国家“一路一带”

相关的市场扶持和金融扶持政策，积极推进海外光热发电市场的开拓。 

4、首航节能有望依托于合资公司的电站投资和电站运营项目优势，加快公

司光热发电 EPC业务的快速发展。同时，通过向中核能源学习和交流，将丰富公

司光热电站投资和运营经验，进一步完善公司光热发电全产业链的战略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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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该《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签订是公司在中国光热发电扶持政策出台、

行业正式启动、国内市场快速释放的情况下，基于公司未来光热发电业务战略布

局的需要，通过与中核能源成立合资公司，快速推进国内外光热发电业务的发展，

特别是国外光热发电业务的发展做出的重要战略决策，随着后续双方合作的进一

步推进有望支撑公司未来业绩的快速增长。 

六、风险提示 

1、该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上述各项内容尚需进一步商议确定，具体

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等有

关要求，及时披露该战略合作项下各项目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2、由于后续还涉及正式出资/合资协议商谈和签订、公司注册以及双方未来

利益分享机制的谈判等一系列事宜，相关事情还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各位投资者

注意相关风险。 

3、本协议的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经营业绩无重大影响。 

七、备查文件 

《中核山东能源有限公司与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共

同推进光热发电业务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北京首航艾启威节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 5月 19日 




